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00號

抗  告  人  寶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阮文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宗森棟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

114年3月1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16號所為裁定提

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08年12月18日以伊公司

員工身分，向伊承買原裁定附表所示土地及建物（下合稱系

爭房地），兩造已有約定相對人離職即收回員購戶之附解除

條件之買賣關係（下稱系爭約定），並於109年3月26日就系

爭房地訂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而相對

人嗣於交屋前之113年8月31日自伊公司離職，解除條件自已

成就，系爭買賣契約當已失其效力。又相對人與伊簽立系爭

買賣契約之目的，無法排除係基於出售投資標的以獲取轉售

差價，而非長期持有系爭房地，且縱伊將系爭房地出售予第

三人，相對人仍得請求損害賠償，本件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

請求，既屬得以金錢給付達其目的，即無假處分保全之必

要。況且，相對人並未提出任何伊意圖銷售系爭房地相關事

證，亦無任何意圖因市場價格變動而欲出售他人賺取更高利

潤之動機，相對人所述僅係臆測之詞，並未為任何釋明，自

不應准許其擔保而為假處分。詎原法院准許相對人假處分之

聲請，顯有不當，為此，提起抗告，求為廢棄原裁定，駁回

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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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

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

2條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

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

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此觀同法第53

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是債權人就假

處分之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即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

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情事，應提出可使法院信其

主張為真正之證據釋明之，如已提出釋明，但其釋明尚有不

足者，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即得

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而為假處分。至債權人聲請假處

分所主張之權利，債務人對之有所爭執者，應於現在或將來

有訴訟繫屬時，請求法院為本案之判決，以資解決，尚非聲

請假處分時，所應解決之問題。苟合於假處分之請求，並經

債權人釋明假處分之原因存在，法院即得為假處分之裁判。

三、經查：　

　㈠關於假處分之請求部分：

　⒈相對人主張兩造於109年3月26日，就抗告人之系爭房地訂立

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伊以新臺幣（下同）540萬元向抗告

人買受系爭房地，伊已依約陸續給付買賣價金103萬元、契

稅等暫收款11萬9,000元及客變金額1萬5,694元等款項，合

計116萬4,694元，而抗告人已於113年7月18日，取得系爭房

地使用執照並辦妥所有權登記，依約應於113年11月18日

前，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伊，經伊促請辦理過戶、

複驗、交屋手續，抗告人均置之不理，嗣又委請律師發函聲

稱伊於113年8月31日離職，已非抗告人公司員工，系爭買賣

契約之解除條件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已失其效力，伊乃於

114年1月23日向原法院訴請抗告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原法

院114年度訴字第211號，下稱系爭本案訴訟）等情，已據其

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統一發票、代收款暫收據、付款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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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律師函、存證信函、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執照、建物

登記第二類謄本、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提存通知書為證（見

原審卷第17至62、65頁），且有系爭本案訴訟電子卷證可

稽，足認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所欲保全金錢以外之請求（即

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及交付請求權）已為釋明。

　⒉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以伊公司員工身分，向伊承買系爭房地

時，兩造間已達成系爭約定之合意，相對人嗣於交屋前之11

3年8月31日自伊公司離職，解除條件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

已失其效力，相對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係無端濫訴，為無

理由等語，並提出兩造於108年12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為

憑（見本院卷第27至33頁）。惟查，抗告人之前開主張，核

屬系爭本案訴訟之實體法律關係有無理由之問題，尚非本件

假處分程序所應審究事項，抗告人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難

認有據。

　㈡關於假處分之原因部分：

　⒈查系爭房地係抗告人以出售他人賺取利潤為目的，所興建完

成之「大任之翼」預售屋及其基地建案之不動產，現登記為

抗告人所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系爭買賣契約及

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7至37、67至70

頁），堪以認定。

　⒉相對人主張系爭房地坐落之臺南市善化區自109年4月起至11

3年11月止，預售屋每坪單價自19萬3,453元上漲至34萬1,89

8元乙情，已據其提出網頁統計資料截圖為證（見原審卷第6

3至64頁），尚非無稽。又衡酌抗告人為建設公司，其所營

事業本具有加速推案與銷售之特徵，以達成活化資金及順應

不動產市場獲利導向之目標，且系爭房地現登記於抗告人名

下，抗告人就系爭房地確實處於得隨時為任何法律上處分或

設定負擔之狀態，依一般社會通念而言，抗告人非無於相對

人所提系爭本案訴訟裁判確定前，隨時就系爭房地為法律上

處分或設定負擔之可能性。再者，不動產登記具有公示性，

依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及土地法第43條保護善意第三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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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一經處分或設定負擔，將導致系爭房地之現狀變更，

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由此觀之，堪認相

對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有相當之釋明，僅其釋明尚有不足

而已，並非全無釋明，而其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

足，法院自得酌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抗告

人以前揭情詞，指稱相對人未為任何釋明云云，為不足採。

　⒊抗告人雖又主張相對人與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之目的，無法

排除係基於出售投資標的以獲取轉售差價，而非長期持有系

爭房地，縱伊將系爭房地出售予第三人，相對人仍得請求損

害賠償，本件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應屬得以金錢之給

付達其目的，並無假處分保全之必要云云。惟查，假處分係

屬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其規範作用即係為在本案請求

尚未經裁判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

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設。本

件相對人所提系爭本案訴訟之請求，係依系爭買賣契約法律

關係，請求抗告人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予相對

人，準此以論，相對人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顯非以實

現金錢債權為其目的。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

不能，債權人雖得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債務人賠

償損害，然此應屬債務不履行替代給付之履行利益，究非系

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及交付請求權之請求標的本

身。是抗告人指稱相對人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應屬得

以金錢給付達其目的，而無保全之必要云云，委非有據。

　㈢衡諸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

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

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

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原審審酌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為

540萬元，系爭房地坐落之臺南市善化區自109年4月起至113

年11月止，預售屋每坪單價上漲之幅度約為1.77倍，參以本

案訴訟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且為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第

一、二、三審審理期間推定為6年，依法定利率週年利率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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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286萬7,400元（540萬元×1.77倍×週年利

率百分之5×6年＝286萬7,400元），認定抗告人因本件假處

分可能遭受之損害為286萬7,400元，而酌定相對人以286萬

7,400元為抗告人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亦無不合。

四、綜上所述，相對人已釋明假處分之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其

　　釋明雖尚有不足，然其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自應

　　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因本

件假處分可能遭受之損害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相對人

假處分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劉秀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蘇玟心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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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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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00號
抗  告  人  寶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文凱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宗森棟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16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08年12月18日以伊公司員工身分，向伊承買原裁定附表所示土地及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兩造已有約定相對人離職即收回員購戶之附解除條件之買賣關係（下稱系爭約定），並於109年3月26日就系爭房地訂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而相對人嗣於交屋前之113年8月31日自伊公司離職，解除條件自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當已失其效力。又相對人與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之目的，無法排除係基於出售投資標的以獲取轉售差價，而非長期持有系爭房地，且縱伊將系爭房地出售予第三人，相對人仍得請求損害賠償，本件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既屬得以金錢給付達其目的，即無假處分保全之必要。況且，相對人並未提出任何伊意圖銷售系爭房地相關事證，亦無任何意圖因市場價格變動而欲出售他人賺取更高利潤之動機，相對人所述僅係臆測之詞，並未為任何釋明，自不應准許其擔保而為假處分。詎原法院准許相對人假處分之聲請，顯有不當，為此，提起抗告，求為廢棄原裁定，駁回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此觀同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是債權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即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情事，應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正之證據釋明之，如已提出釋明，但其釋明尚有不足者，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即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而為假處分。至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所主張之權利，債務人對之有所爭執者，應於現在或將來有訴訟繫屬時，請求法院為本案之判決，以資解決，尚非聲請假處分時，所應解決之問題。苟合於假處分之請求，並經債權人釋明假處分之原因存在，法院即得為假處分之裁判。
三、經查：　
　㈠關於假處分之請求部分：
　⒈相對人主張兩造於109年3月26日，就抗告人之系爭房地訂立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伊以新臺幣（下同）540萬元向抗告人買受系爭房地，伊已依約陸續給付買賣價金103萬元、契稅等暫收款11萬9,000元及客變金額1萬5,694元等款項，合計116萬4,694元，而抗告人已於113年7月18日，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並辦妥所有權登記，依約應於113年11月18日前，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伊，經伊促請辦理過戶、複驗、交屋手續，抗告人均置之不理，嗣又委請律師發函聲稱伊於113年8月31日離職，已非抗告人公司員工，系爭買賣契約之解除條件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已失其效力，伊乃於114年1月23日向原法院訴請抗告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原法院114年度訴字第211號，下稱系爭本案訴訟）等情，已據其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統一發票、代收款暫收據、付款明細表、律師函、存證信函、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執照、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提存通知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62、65頁），且有系爭本案訴訟電子卷證可稽，足認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所欲保全金錢以外之請求（即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及交付請求權）已為釋明。
　⒉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以伊公司員工身分，向伊承買系爭房地時，兩造間已達成系爭約定之合意，相對人嗣於交屋前之113年8月31日自伊公司離職，解除條件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已失其效力，相對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係無端濫訴，為無理由等語，並提出兩造於108年12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為憑（見本院卷第27至33頁）。惟查，抗告人之前開主張，核屬系爭本案訴訟之實體法律關係有無理由之問題，尚非本件假處分程序所應審究事項，抗告人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難認有據。
　㈡關於假處分之原因部分：
　⒈查系爭房地係抗告人以出售他人賺取利潤為目的，所興建完成之「大任之翼」預售屋及其基地建案之不動產，現登記為抗告人所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系爭買賣契約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7至37、67至70頁），堪以認定。
　⒉相對人主張系爭房地坐落之臺南市善化區自109年4月起至113年11月止，預售屋每坪單價自19萬3,453元上漲至34萬1,898元乙情，已據其提出網頁統計資料截圖為證（見原審卷第63至64頁），尚非無稽。又衡酌抗告人為建設公司，其所營事業本具有加速推案與銷售之特徵，以達成活化資金及順應不動產市場獲利導向之目標，且系爭房地現登記於抗告人名下，抗告人就系爭房地確實處於得隨時為任何法律上處分或設定負擔之狀態，依一般社會通念而言，抗告人非無於相對人所提系爭本案訴訟裁判確定前，隨時就系爭房地為法律上處分或設定負擔之可能性。再者，不動產登記具有公示性，依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及土地法第43條保護善意第三人之規定，一經處分或設定負擔，將導致系爭房地之現狀變更，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由此觀之，堪認相對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有相當之釋明，僅其釋明尚有不足而已，並非全無釋明，而其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法院自得酌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抗告人以前揭情詞，指稱相對人未為任何釋明云云，為不足採。
　⒊抗告人雖又主張相對人與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之目的，無法排除係基於出售投資標的以獲取轉售差價，而非長期持有系爭房地，縱伊將系爭房地出售予第三人，相對人仍得請求損害賠償，本件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應屬得以金錢之給付達其目的，並無假處分保全之必要云云。惟查，假處分係屬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其規範作用即係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裁判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設。本件相對人所提系爭本案訴訟之請求，係依系爭買賣契約法律關係，請求抗告人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予相對人，準此以論，相對人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顯非以實現金錢債權為其目的。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債權人雖得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然此應屬債務不履行替代給付之履行利益，究非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及交付請求權之請求標的本身。是抗告人指稱相對人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應屬得以金錢給付達其目的，而無保全之必要云云，委非有據。
　㈢衡諸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原審審酌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為540萬元，系爭房地坐落之臺南市善化區自109年4月起至113年11月止，預售屋每坪單價上漲之幅度約為1.77倍，參以本案訴訟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且為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第一、二、三審審理期間推定為6年，依法定利率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286萬7,400元（540萬元×1.77倍×週年利率百分之5×6年＝286萬7,400元），認定抗告人因本件假處分可能遭受之損害為286萬7,400元，而酌定相對人以286萬7,400元為抗告人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亦無不合。
四、綜上所述，相對人已釋明假處分之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其
　　釋明雖尚有不足，然其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自應
　　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因本件假處分可能遭受之損害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相對人假處分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劉秀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蘇玟心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00號

抗  告  人  寶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文凱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宗森棟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

114年3月1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16號所為裁定提

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08年12月18日以伊公司

    員工身分，向伊承買原裁定附表所示土地及建物（下合稱系

    爭房地），兩造已有約定相對人離職即收回員購戶之附解除

    條件之買賣關係（下稱系爭約定），並於109年3月26日就系

    爭房地訂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而相對

    人嗣於交屋前之113年8月31日自伊公司離職，解除條件自已

    成就，系爭買賣契約當已失其效力。又相對人與伊簽立系爭

    買賣契約之目的，無法排除係基於出售投資標的以獲取轉售

    差價，而非長期持有系爭房地，且縱伊將系爭房地出售予第

    三人，相對人仍得請求損害賠償，本件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

    請求，既屬得以金錢給付達其目的，即無假處分保全之必要

    。況且，相對人並未提出任何伊意圖銷售系爭房地相關事證

    ，亦無任何意圖因市場價格變動而欲出售他人賺取更高利潤

    之動機，相對人所述僅係臆測之詞，並未為任何釋明，自不

    應准許其擔保而為假處分。詎原法院准許相對人假處分之聲

    請，顯有不當，為此，提起抗告，求為廢棄原裁定，駁回相

    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

    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

    2條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

    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

    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此觀同法第53

    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是債權人就假

    處分之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即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

    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情事，應提出可使法院信其

    主張為真正之證據釋明之，如已提出釋明，但其釋明尚有不

    足者，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即得

    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而為假處分。至債權人聲請假處

    分所主張之權利，債務人對之有所爭執者，應於現在或將來

    有訴訟繫屬時，請求法院為本案之判決，以資解決，尚非聲

    請假處分時，所應解決之問題。苟合於假處分之請求，並經

    債權人釋明假處分之原因存在，法院即得為假處分之裁判。

三、經查：　

　㈠關於假處分之請求部分：

　⒈相對人主張兩造於109年3月26日，就抗告人之系爭房地訂立

    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伊以新臺幣（下同）540萬元向抗告

    人買受系爭房地，伊已依約陸續給付買賣價金103萬元、契

    稅等暫收款11萬9,000元及客變金額1萬5,694元等款項，合

    計116萬4,694元，而抗告人已於113年7月18日，取得系爭房

    地使用執照並辦妥所有權登記，依約應於113年11月18日前

    ，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伊，經伊促請辦理過戶、複

    驗、交屋手續，抗告人均置之不理，嗣又委請律師發函聲稱

    伊於113年8月31日離職，已非抗告人公司員工，系爭買賣契

    約之解除條件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已失其效力，伊乃於11

    4年1月23日向原法院訴請抗告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原法院

    114年度訴字第211號，下稱系爭本案訴訟）等情，已據其提

    出系爭買賣契約、統一發票、代收款暫收據、付款明細表、

    律師函、存證信函、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執照、建物登記

    第二類謄本、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提存通知書為證（見原審

    卷第17至62、65頁），且有系爭本案訴訟電子卷證可稽，足

    認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所欲保全金錢以外之請求（即系爭房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及交付請求權）已為釋明。

　⒉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以伊公司員工身分，向伊承買系爭房地

    時，兩造間已達成系爭約定之合意，相對人嗣於交屋前之11

    3年8月31日自伊公司離職，解除條件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

    已失其效力，相對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係無端濫訴，為無

    理由等語，並提出兩造於108年12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為

    憑（見本院卷第27至33頁）。惟查，抗告人之前開主張，核

    屬系爭本案訴訟之實體法律關係有無理由之問題，尚非本件

    假處分程序所應審究事項，抗告人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難

    認有據。

　㈡關於假處分之原因部分：

　⒈查系爭房地係抗告人以出售他人賺取利潤為目的，所興建完

    成之「大任之翼」預售屋及其基地建案之不動產，現登記為

    抗告人所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系爭買賣契約及

    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7至37、67至70頁

    ），堪以認定。

　⒉相對人主張系爭房地坐落之臺南市善化區自109年4月起至113

    年11月止，預售屋每坪單價自19萬3,453元上漲至34萬1,898

    元乙情，已據其提出網頁統計資料截圖為證（見原審卷第63

    至64頁），尚非無稽。又衡酌抗告人為建設公司，其所營事

    業本具有加速推案與銷售之特徵，以達成活化資金及順應不

    動產市場獲利導向之目標，且系爭房地現登記於抗告人名下

    ，抗告人就系爭房地確實處於得隨時為任何法律上處分或設

    定負擔之狀態，依一般社會通念而言，抗告人非無於相對人

    所提系爭本案訴訟裁判確定前，隨時就系爭房地為法律上處

    分或設定負擔之可能性。再者，不動產登記具有公示性，依

    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及土地法第43條保護善意第三人之規

    定，一經處分或設定負擔，將導致系爭房地之現狀變更，而

    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由此觀之，堪認相對

    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有相當之釋明，僅其釋明尚有不足而

    已，並非全無釋明，而其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

    ，法院自得酌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抗告人

    以前揭情詞，指稱相對人未為任何釋明云云，為不足採。

　⒊抗告人雖又主張相對人與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之目的，無法

    排除係基於出售投資標的以獲取轉售差價，而非長期持有系

    爭房地，縱伊將系爭房地出售予第三人，相對人仍得請求損

    害賠償，本件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應屬得以金錢之給

    付達其目的，並無假處分保全之必要云云。惟查，假處分係

    屬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其規範作用即係為在本案請求

    尚未經裁判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

    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設。本

    件相對人所提系爭本案訴訟之請求，係依系爭買賣契約法律

    關係，請求抗告人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予相對

    人，準此以論，相對人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顯非以實

    現金錢債權為其目的。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

    不能，債權人雖得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債務人賠

    償損害，然此應屬債務不履行替代給付之履行利益，究非系

    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及交付請求權之請求標的本身

    。是抗告人指稱相對人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應屬得以

    金錢給付達其目的，而無保全之必要云云，委非有據。

　㈢衡諸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

    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

    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

    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原審審酌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為

    540萬元，系爭房地坐落之臺南市善化區自109年4月起至113

    年11月止，預售屋每坪單價上漲之幅度約為1.77倍，參以本

    案訴訟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且為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第

    一、二、三審審理期間推定為6年，依法定利率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286萬7,400元（540萬元×1.77倍×週年利

    率百分之5×6年＝286萬7,400元），認定抗告人因本件假處分

    可能遭受之損害為286萬7,400元，而酌定相對人以286萬7,4

    00元為抗告人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亦無不合。

四、綜上所述，相對人已釋明假處分之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其

　　釋明雖尚有不足，然其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自應

　　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因本

    件假處分可能遭受之損害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相對人

    假處分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劉秀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蘇玟心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00號

抗  告  人  寶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文凱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宗森棟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16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08年12月18日以伊公司員工身分，向伊承買原裁定附表所示土地及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兩造已有約定相對人離職即收回員購戶之附解除條件之買賣關係（下稱系爭約定），並於109年3月26日就系爭房地訂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而相對人嗣於交屋前之113年8月31日自伊公司離職，解除條件自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當已失其效力。又相對人與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之目的，無法排除係基於出售投資標的以獲取轉售差價，而非長期持有系爭房地，且縱伊將系爭房地出售予第三人，相對人仍得請求損害賠償，本件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既屬得以金錢給付達其目的，即無假處分保全之必要。況且，相對人並未提出任何伊意圖銷售系爭房地相關事證，亦無任何意圖因市場價格變動而欲出售他人賺取更高利潤之動機，相對人所述僅係臆測之詞，並未為任何釋明，自不應准許其擔保而為假處分。詎原法院准許相對人假處分之聲請，顯有不當，為此，提起抗告，求為廢棄原裁定，駁回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此觀同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是債權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即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情事，應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正之證據釋明之，如已提出釋明，但其釋明尚有不足者，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即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而為假處分。至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所主張之權利，債務人對之有所爭執者，應於現在或將來有訴訟繫屬時，請求法院為本案之判決，以資解決，尚非聲請假處分時，所應解決之問題。苟合於假處分之請求，並經債權人釋明假處分之原因存在，法院即得為假處分之裁判。

三、經查：　

　㈠關於假處分之請求部分：

　⒈相對人主張兩造於109年3月26日，就抗告人之系爭房地訂立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伊以新臺幣（下同）540萬元向抗告人買受系爭房地，伊已依約陸續給付買賣價金103萬元、契稅等暫收款11萬9,000元及客變金額1萬5,694元等款項，合計116萬4,694元，而抗告人已於113年7月18日，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並辦妥所有權登記，依約應於113年11月18日前，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伊，經伊促請辦理過戶、複驗、交屋手續，抗告人均置之不理，嗣又委請律師發函聲稱伊於113年8月31日離職，已非抗告人公司員工，系爭買賣契約之解除條件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已失其效力，伊乃於114年1月23日向原法院訴請抗告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原法院114年度訴字第211號，下稱系爭本案訴訟）等情，已據其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統一發票、代收款暫收據、付款明細表、律師函、存證信函、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執照、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提存通知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62、65頁），且有系爭本案訴訟電子卷證可稽，足認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所欲保全金錢以外之請求（即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及交付請求權）已為釋明。

　⒉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以伊公司員工身分，向伊承買系爭房地時，兩造間已達成系爭約定之合意，相對人嗣於交屋前之113年8月31日自伊公司離職，解除條件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已失其效力，相對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係無端濫訴，為無理由等語，並提出兩造於108年12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為憑（見本院卷第27至33頁）。惟查，抗告人之前開主張，核屬系爭本案訴訟之實體法律關係有無理由之問題，尚非本件假處分程序所應審究事項，抗告人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難認有據。

　㈡關於假處分之原因部分：

　⒈查系爭房地係抗告人以出售他人賺取利潤為目的，所興建完成之「大任之翼」預售屋及其基地建案之不動產，現登記為抗告人所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系爭買賣契約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7至37、67至70頁），堪以認定。

　⒉相對人主張系爭房地坐落之臺南市善化區自109年4月起至113年11月止，預售屋每坪單價自19萬3,453元上漲至34萬1,898元乙情，已據其提出網頁統計資料截圖為證（見原審卷第63至64頁），尚非無稽。又衡酌抗告人為建設公司，其所營事業本具有加速推案與銷售之特徵，以達成活化資金及順應不動產市場獲利導向之目標，且系爭房地現登記於抗告人名下，抗告人就系爭房地確實處於得隨時為任何法律上處分或設定負擔之狀態，依一般社會通念而言，抗告人非無於相對人所提系爭本案訴訟裁判確定前，隨時就系爭房地為法律上處分或設定負擔之可能性。再者，不動產登記具有公示性，依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及土地法第43條保護善意第三人之規定，一經處分或設定負擔，將導致系爭房地之現狀變更，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由此觀之，堪認相對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有相當之釋明，僅其釋明尚有不足而已，並非全無釋明，而其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法院自得酌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抗告人以前揭情詞，指稱相對人未為任何釋明云云，為不足採。

　⒊抗告人雖又主張相對人與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之目的，無法排除係基於出售投資標的以獲取轉售差價，而非長期持有系爭房地，縱伊將系爭房地出售予第三人，相對人仍得請求損害賠償，本件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應屬得以金錢之給付達其目的，並無假處分保全之必要云云。惟查，假處分係屬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其規範作用即係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裁判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設。本件相對人所提系爭本案訴訟之請求，係依系爭買賣契約法律關係，請求抗告人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予相對人，準此以論，相對人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顯非以實現金錢債權為其目的。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債權人雖得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然此應屬債務不履行替代給付之履行利益，究非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及交付請求權之請求標的本身。是抗告人指稱相對人聲請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應屬得以金錢給付達其目的，而無保全之必要云云，委非有據。

　㈢衡諸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原審審酌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為540萬元，系爭房地坐落之臺南市善化區自109年4月起至113年11月止，預售屋每坪單價上漲之幅度約為1.77倍，參以本案訴訟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且為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第一、二、三審審理期間推定為6年，依法定利率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286萬7,400元（540萬元×1.77倍×週年利率百分之5×6年＝286萬7,400元），認定抗告人因本件假處分可能遭受之損害為286萬7,400元，而酌定相對人以286萬7,400元為抗告人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亦無不合。

四、綜上所述，相對人已釋明假處分之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其

　　釋明雖尚有不足，然其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自應

　　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因本件假處分可能遭受之損害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相對人假處分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劉秀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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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蘇玟心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